
           三胞集团制造事业部印章管理办法 

（编号：三集制造-ZD006-……[2015）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 

为适应科技制造板块的特点，进一步加强下属各公司印章管理，特制订本

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制造事业部下属公司：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电线缆分公司（无锡光电缆） 

南京博融电子有限公司（博融汽车电子） 

南京富士通计算机设备有限公司（富士通） 

广州金鹏源康精密电路股份有限公司（金鹏源康） 

第三条 定义与术语 （略） 

第二章 印章管理 

第四条 印章分类 

参照《三胞集团印章管理制度》（三集财[2011]第一版）第三条。 

第五条 印章的刻制、归档及保管 

一、各类印章刻制  

（一）通用印章的刻制：通用印章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由下属各公司行

政部在获取相应印章刻制批准文件后刻制。 

申请人：下属各公司申请部门负责人  



审核人：下属各公司总经理 

事业部总裁 

总裁室分管领导  

审批人：董事长  

（二）专用印章及内部印章的刻制： 

由下属各公司需要刻制印章的部门向各自行政部门申请，列明所需刻制印的

种类、用途、式样等要求。 

申请人：下属各公司申请部门负责人  

审批人：下属各公司总经理 

批准后由下属各公司行政部办理印章刻制，同时下属各公司行政档案室存档

备案。 

二、各类印章的归档管理 

各类印章原始资料归档管理： 

下属各公司行政部刻制好各类印章后，建立《印章原始档案登记表》对印章

的原始图形、标准种类、用途、保管部门进行物理档登记录入；在印章交接时，

由印章保管部门负责人在《印章原始档案登记表》上签字确认后方可移交印章。

行政部将《印章原始档案登记表》原件交下属各公司行政档案室保管，复印件转

交制造事业部财务管理中心留存。 

三、印章的保管  

（一）各类印章均需有明确、固定的保管部门。  



（二）通用印章的保管部门为：下属各公司财务部门（如为非财务部门保管

提交制造事业部专项报备）  

（三）部门专用印章及企业内部印章的保管部门为：印章的主要使用部门。  

（四）印章保管部门在接收到印章时应与行政部办理印章交接手续。  

（五）使用中的各类印章原则上不得由任何人携带至企业以外的场所使用。

确因工作需要的应填写印章借出申请，按特事特办流程办理借出手续。借出各类

印章时原则上印章保管人应随行。  

（六）印章均应有专人保管，通用印章及部门专用印章还应存放于密码柜中

视同现金保管。无关人员严禁接触印章。  

第三章 印章的使用 

第六条 用印记录 

所有印章的使用都需各自单独建立《用章登记本》，列明时间、部门、经办

人、用章事由、审批人、备注等要素内容 

第七条 审批权限 

通用印章的使用需经下属各公司总经理签批同意，企业内部印章及专用印章

的使用需经所属部门的负责人签批同意后方可用印。 

日常用印事项（如：人事异动表、调休单使用人力资源部印章）由印章保管

部门从提高工作效率的角度视具体工作情况制定相关使用细则，如授权印章保管

人，见到《用章登记本》要素填全后，即可用印。 

合同章的使用，印章管理部门和相关人员应根据《三胞集团制造事业部合同

管理办法》相应审批权限，确认领导批准后，才可盖章，否则不得加盖合同专用

章（或公章）。 

非日常用印事项必须由用印审批人同意后方可用印。如：薪资结算单据等。  



第八条 印章使用 

印章保管人，见到《用章登记本》上相关领导签批后，在用印文本特定位置

加盖印章。盖章后印章保管人将用印文本原件编号存档。如原件数量有限不能用

于存档的，则将复印件替代原件编号后存档并注明替代原因。由印章保管人加盖

印章。 

第九条 处罚  

参照《三胞集团印章管理制度》（三集财[2011]第一版）第八条。 

第十条 重要说明  

参照《三胞集团印章管理制度》（三集财[2011]第一版）第九条。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与下列制度类文件配套使用： 

参照《三胞集团印章管理制度》（三集财[2011]第一版） 

第十二条 责任岗 

（一） 执行责任岗：下属各公司印章所属部门负责人； 

（二） 培训责任岗：制造事业部财务管理中心财务分析岗； 

（三） 检查责任岗：制造事业部财务管理中心负责人。 

第九条 本办法由制造事业部财务管理中心进行起草与修订，经集团财务与

信企审定后发布。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第十一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制造事业部财务管理中心。 

签发：  

 


